
臺中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 2屆第 1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 102年 5月 31 日下午 2時 30 分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文心樓 303會議室               記錄：張科員娟

華

主席：徐副主任委員中雄

出席委員：如簽到冊

壹. 主席致詞 (略 )
貳.
報告本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 2屆第 1次委員會前協商會議暨各小組第 2

屆第 1次工作小組會議紀錄及決議事項。
參. 建設局「地下道安全改善進度」專案報告。

決議：

一 . 本案請建設局填寫「性別影響評估表」。
二. 有關地下道設置相關硬體設備，如警報器、監視器、緊急鈴等設施

設備，請評估其設置用途並應考量後續管理事宜 (例如，東海大學

人行地下道的監視器目前是沒有作用的 )，才能讓相關設施設備有效

發揮其作用。

三 . 請交通局針對臺中市人行陸橋、地下道行人交通量，依假日及非假

日尖峰與離峰不同時段進行調查，以利了解實際使用狀況。
四. 為提升地下道性別友善環境，請建設局針對活化地下道提出「活化性

別友善地下道整體計畫」，並規劃地下道改善期程，以有效追蹤列管

工作進度。
五. 本案涉及跨局處資源整合，請建設局專案簽請市長指派跨局處召集

人，組成「活化性別友善地下道整體計畫專案諮詢小組」並邀請多元

領域人員參與(例如區長、性別平等專家學者、社區整體規劃師、地

下道使用者等)，透過事先規劃與會議討論，讓本計畫更加周延。

肆 . 報告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編號 案由
前次會議

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主辦

單位

本次會議

決議

1000

206

請人事處檢視本

府各委員會委員

成員、政府出資

百分之五十以上

基金會之董事會

繼續列管 有關各任務編組至 102

年 3月底止，符合單一

性別達 1/3之比例者共

計 147個，較 101年

9月底增加 48 個，符

人事

處

繼續列管

1



編號 案由
前次會議

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主辦

單位

本次會議

決議

組織成員性別比

例是否符合單一

性別達 1/3比

例。

合性別比例規定之總比

率由 83.96% 提升至

93.31%。同時未符規定

者則從 34 個降低至 20

個，本案仍將持續列管

追蹤，逐步調整比例。

統計表詳如附件一。

(請參考會議資料第 82

頁 )

1000

307

落實「消除對婦

女一切形式歧視

公約」之具體辦

法。

繼續列管

人事處：

為協助推動「消除對婦

女 一 切 形 式 歧 視 公

約」，本處業於 101年

9月 20 日假本府公務

人力訓練中心辦理兩梯

次 CEDAW法規

社會

局

法制

局

人事

處

繼續列管

及行政措施檢視種籽人

員講習會，邀請智惟法

律事務所施怡君律師擔

任講師，請各機關指派

業務相關人員參訓，共

計有 135人參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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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由
前次會議

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主辦

單位

本次會議

決議

法制局：

本局負責彙辦各機關

CEDAW法規及行政措施之

檢視部分，於101年 9

月 4日府授法規字第

1010154091號函頒訂定

「 臺 中 市 政 府推動

CEDAW法規及行政措施檢

視執行計畫」 1份，配

合中央所訂期程，自

101年 10 月起至 102

年 6月間，本府各機關

均應進行 CEDAW法規及

行政措施之逐案檢視，

檢視結果經法制局彙整

移送社會局，提報本市

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通

過後，報行政院追蹤管

考，第一階段自治條例

檢視本府已完成報送；

第二階段自治規則檢視

部分經婦權會審議後，

決議退回各機關於 4月

20 日 前補正相 關 資

料，再行報送中央；第

三階段為最後一階段，

各機關應檢視行政措

施，且應於 4月 30 日

前完成檢視。

截至 5 月 13 日止尚

有教育局、都市發展

局、經濟發展局、農業

局、衛生局、文化局、

水利局未辦理補正事

宜。

社會局：

依據臺中市婦女權益促

進委員會第 2屆第 1次

臨時會議決議，授權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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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由
前次會議

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主辦

單位

本次會議

決議

1010

404

有關「本府婦女

權益促進委員會

各項婦女權益工

作重點分工表」

管考流程及程序

(建置管考系統

部分 )。

繼續列管

資訊中心：

有關婦女權益分工管考

系統，資訊中心業已於

本府「府會連線暨首長

決策系統」以子系統新

增方式建置完成，並於

102年 2月上線使用，

迄今運行順利，成效良

好。

社會局：

配合本系統建置，本局

業於本年 1月 15 日及

1月 16 日辦理線上教

育訓練並於本屆第 1次

分工小組會議開始啟用

線上填報辦理情形。

社會

局

資訊

中心

解除列管

1010

501

有鑑於故宮博物

院發生工作人員

驅趕婦女哺乳的

事件，建請加強

宣導避免相關情

事發生，另因本

市新市政大樓分

為文心及惠中兩

棟，請市府秘書

處研議於文心樓

新增哺集乳室，

以營造母嬰親善

的環境。

1.

繼續列管。

2.

因本市新市政

大樓公共

空間係屬

秘書處所

管，故請

秘書處於

文心樓選

覓適當空

間，以供

設置哺集

乳室之

用。

有關本府中港市政大樓

文心樓增設哺乳室乙

節，本府秘書處謹說明

如下：

1. 本案本處業已積極

尋覓適當空間以增

設哺乳室 (文心樓

2原研考會話務中心

遷出之空間 )並於

102年 1月 23 日

專簽在案。

2. 承上，惟本府研考

會表示該空間已另

案規劃使用，本案

簽呈依 鈞長批示先

行瞭解現有哺乳室

使用頻率，倘不敷

使用再協調上開空

間 增 設 ， 並 予 敘

明。

3. 是以，本處業於 2

月 4日移請現有哺

秘書

處

1.

繼 續 列

管。

2.

請秘書處

於 新

市 政

大 樓

文 心

樓 選

覓 適

當 空

間 ，

以 供

設 置

哺 集

乳 室

之

用。

3.

另各機關

亦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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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由
前次會議

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主辦

單位

本次會議

決議

乳室管理機關(本府

人事處 ) 評估使用

頻率並明示使用情

形需求；經人事處

於 2 月 19 日表

示評估後現有哺乳

室單日使用最高 11

人次，每日平均則

可 供 60 人 次 使

用，應無不敷使用

情形。

考 量

規 劃

多 功

能 溫

馨 關

懷

室 ，

提 供

有 哺

集 乳

需 求

同 仁

使

用 ，

並 逕

向 本

府 衛

生 局

諮 詢

空 間

設 置

事

宜。

1010

601

有關建置本市

「性別預算」機

制案，提請討

論。

請主計處先行

定義性別預算

及協助各局處

匡列相關預算

後，將各局處

涉及「性別預

算」部份表列

提報下次定期

會討論。

有關本府各機關性別預

算機制案 (包含性別預

算定義、辦理內容及性

別預算表 )已於 3月

18 日簽奉　　核准，

將提報臺中市婦女權益

促進委員會第2屆第 1

次會前協商會議及定期

會議討論。

主計

處
解除列管

1010

602

有關各分工小組

提出之「 101年

性別圖像」統計

項次定義，提請

討論。

本案移請各分

工小組會議討

論確認。

已於各分工小組會議提

案討論，將依各分工小

組會議決議列入 101年

性別圖像。

主計

處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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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由
前次會議

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主辦

單位

本次會議

決議

1010

604

建請建設局於第

2屆第 1次委員

會議專案報告

「地下道安全改

善進度」

照案通過 1. 依第 1屆第 4次委

員會定期會會議紀錄

主席指示事項，案經

交通局針對本市同時

存在行穿線、人行陸

橋或地下道路口尖、

離峰時間行人交通量

抽樣調查 10 處之調

查結果，各處行人交

通量皆不高，惟有 8

處地點臨近學校，為

維護學生通行安全，

仍不建議廢除人行陸

橋及地下道；另 2處

為大型路口 (台灣大

道 /文心路、文心路

/大雅路 ) ，屬交通

流量大之地點，故亦

不建議廢除人行陸橋

及地下道。

2. 關本市地下道之硬

體設施部分，如照

明、欄杆、排水等，

業已於 101年度陸續

完成改善，後續建設

局仍持續維管中。

3. 本局業已於 102年

4 月 2 日邀集文化

局、青諮小組辦理地

下道活化改造，目前

已選定台灣大道 /忠

明路地下道為示範地

點辦理活化，預計於

102年 6月於地下道

進行彩繪及塗鴨。

4. 請參考「地下道安

全改善進度」專案報

告 ( 請參考會議資料

建設

局

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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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由
前次會議

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主辦

單位

本次會議

決議

第 57-63頁 ) 。

1010

605

建請將本府官方

網站「 性 別 議

題」專區增加本

府性別圖像、各

局處性別影響評

估試辦的案例及

性別主流化六大

工具說明等 資

料。

照案通過

本府官方網站「性別議

題」專區已增加本府性

別圖像、各局處性別影

響評估試辦的案例及相

關性別議題宣導資料。

社會

局
解除列管

1010

606

為鼓勵本府同仁

參加性別意識培

力相關課程，建

請給予相關研習

時數，以資鼓

勵。

照案通過

1. 本處及所屬公務人

力訓練中心開設性別主

流相關課程，均依規覈

實給予參訓學員研習時

數；至其他機關學校自

行開辦性別意識培力相

關課程，得依本府推動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實施

要點，逕行給予參加人

員研習時數。

2. 為善用不受時間及

空間限制數位學習，於

本府 102年度數位學習

組裝課程訂定 2 小時性

別主流化課程，完成課

程者亦可由地方行政研

習 e學中心核予學習時

數。

人事

處
解除列管

1010

607

建請教育局轉知

各級學校若辦理

「演講比賽」能

加入性別平等相

關議題。

照案通過 101年 12 月 25 日婦

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 1

屆第 6次定期會議決議

事項辦理情形說明如

下：

1. 已於下列會議中加

強宣導各校於校內

各項語文競賽加入

教育

局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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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由
前次會議

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主辦

單位

本次會議

決議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議

題。

(1)102 年 1月 29 日

假市立大道國中辦

理輔導主任會議，

參加對象為國中輔

導主任，參加人數

計 95 人。

(2)102 年 1月 30 日

假市立大里高中辦

理學務主任會議，

參加對象為國中學

務主任，參加人數

計 95 人。

2. 以本局 102年 4月

12 日中市教小字第

1020024928 號函知

各國小遵照辦理。

3. 本（ 102）年度語

文競賽初賽演說分

別 訂 於 5 月

15 、 18 、 19

、 26 日及 6月

1、 2日假土牛、

烏 日 、 西 寧 、 大

雅、西屯及瑞穗國

小辦理，各區初賽

教師組題目已融入

性別平等議題，惟

礙於競賽公平性，

試 題 不 宜 賽 前 公

開。

1020

101

有關本市訂定

102年為「性別

友善年」案，提

請討論。

1.

請相關局處依

附件 (參考

本紀錄第 3-

5頁 )分配

主責月份辦

1. 已彙整相關局處修

改 方 案 名 稱 或 內

容，另為使方案達

到宣傳效果，於

102年 2月 26 日

召開「『性別友善

社會

局

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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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由
前次會議

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主辦

單位

本次會議

決議

理 方 案 活

動，若欲更

改辦理方案

名稱或修改

內容，並請

於 2 月 8

日前將修改

資料送社會

局彙整。

2.

另為求活動設

計具有性

平業務亮

點，以達

宣傳效

果，會議

後亦可向

婦權會委

員諮詢。

3. 有關提案

一相關主

責單位，

建請於本

屆第 1次

委員會報

告各項活

動規劃若

已辦理完

畢者則報

告辦理情

形

年 -性別連環報』

宣 導 活 動 籌 備 會

議」，邀請本委員

會外聘委員及各局

處承辦人討論相關

活動事宜。

2. 有關本方案各局處

辦理情形及活動規

劃彙整資料如附件

五 「 『 性 別 友 善

年 - 性別連環報』

各局處性別友善方

案執行彙整表」

(請參考會議資料第

95-102頁 )。

1020

102

有關性別平等教

育法之相關落實

疑義。教育局性

別平等教育法之

業務承辦人員，

對於各校通報之

本案如何改善

請教育局研議

後專案簽報。

專案報告內容如附件六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性

別平等教育法之相關落

實疑義報告」 ( 請參考

會議資料第 103-105

頁 )。

教育

局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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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由
前次會議

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主辦

單位

本次會議

決議

個案調查後回報

教育局，是否具

有對個案審核

( 程序、實體 )

知能？其權限及

範圍為何？若知

能不足該如何改

善？

1020

103

婦女與醫療 -非

預期懷孕之婦女

以優生保健法第

9條之規定至醫

療院所進行中止

懷孕，看診時遭

醫生以宗教信仰

而拒絕，是否允

當？如何改善？

本案係屬立法

議案，請社會

局以婦權會名

義函請本法主

責機關衛生署

修改相關法

令。

已於 102年 4月 11

日 中 市 社 婦 字 第

1020030477號函請衛生

署參酌本委員會意見研

議，另衛生署業於 102

年 5 月 15 日函覆，

函覆內容請參考會議資

料第 106-107 頁，請

本府衛生局依函覆資料

加強宣導。

社會

局

1.

解除列

管。

2.

請衛生局

轉知

所屬

相關

醫療

院所

加強

宣

導。

伍. 討論提案

提案一

案由：有關建置本府性別預算辦理內容及性別預算表，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

臺中市政府主計處，提案內容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75-77頁。 )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有關臺中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更名為「臺中市性別平等會」乙案，提

請討論。 (提案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提案內容請參閱會議資料

第 78 頁。 )

決議：本委員會暫緩更名，俟本屆委員任期屆滿前再提會討論。

提案三

案由：建請臺中市政府人事處研擬性別聯絡人與婦權會業務聯絡窗口人員研習

性別平等相關課程及時數規定。 (提案人：黃委員瑞汝，提案內容請

參閱會議資料第 79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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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案由：建請檢討修訂「台中市市屬國民中小學及幼稚園超額教師輔導遷調介聘

作業實施要點」。 (提案人：李委員威霆，提案內容請參閱會議資料

第 80 頁。 )

決議：教育局雖已修改相關規定，惟應加強宣導修訂後之規定，以保障教師權

益。

提案五

案由：為強化性別平等意識及尊重多元性別，以下提出較適當的文字及用語供

各單位參酌，提請討論。 (提案人：蘇委員滿麗，提案內容請參閱會

議資料第 81 頁。 )

決議：

一 . 請各局處參酌委員建議使用適當之文字與用語。
二. 請各局處制定相關政策時，應明訂受益對象年齡範疇，以利民眾清楚

了解適用該政策的對象並掌握相關資訊；另涉及中央立法層面部分，

請黃委員瑞汝向中央提出建議，以釐清政策施行之主體對象。

陸 . 臨時動議

一、 為鼓勵本府同仁推動性別平等之辛勞，建請研擬本府推動性別平等有

功人員之敘獎機制。 (提案人：蘇委員滿麗 )

決議：照案通過

二、 建請警察局加強提升受理家暴案件一線員警之性別概念並提升其性別

敏感度，以避免對當事人二次傷害。 (提案人：林委員靜儀 )

決議：照案通過

三、 建請大學校園通識教育或相關課程應宣導正確愛滋病防治資訊。 (提

案人：林委員靜儀 )

決議：本案係屬教育部高教司權責，請黃委員瑞汝向中央提出相關建議。

四、 有關多元性別議題建請提供意見表達管道或建立溝通平台。 (提案人：

徐委員森杰 )

決議：相關議題可至本委員各分工小組提案討論。

五、 建請警察局於第 2屆第 2次委員會議專案報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性別主流化種子教官培訓」計畫及執行成效。 (提案人：黃委員瑞

汝 )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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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建請民政局修改「臺中市新移民事務委員會設置要點」，增加相關領

域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參與，以保障本市新移民權益。 (提案人：

麥委員玉珍 )

決議：照案通過。

七、 有關辦理性別友善年 -性別連環報相關局處若有執行困難，建請以提

案方式至本委員會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散會 (17時 40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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